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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事事項 

◎教師評鑑標準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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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離職： 

2.1.1. 教師於聘約存續期間因故辭職，應於三個月以前提出辭職書，經校長同意後

於學期終了時始可卸除職務，並按在職最後一個月之薪資(含主管加給)為違

約金賠償本校；未經簽准同意而自行離職者應賠償三個月薪資(含主管加給)

之違約金，未依約賠償者，本校將不開立離職證明，僅開立服務證明，並註

明未完成離職手續。 

2.1.2. 職技人員離職應於一個月前提出。 

2.1.3. 交接： 

2.1.3.1. 離職人員應移交清楚，其所借用之圖書、儀器及財務均須交還原保

管單位，始得離職。財物移交不全者，應責成照價賠償。但移交業

務如有錯誤時，所屬上一級主管或經管人員，應連帶負其責任。 

2.1.3.2. 本校職員交接時之監交人︰一級主管交接，由校長指派；二級主管

及經管人員交接，由一級主管指派。均應會報核備。 

2.1.3.3. 本校職員交接，如發生爭執，應由移交人或接受人會同監交人擬具

處理意見，報請校長核定之。 

2.1.3.4. 主管或經管移交期限，除主管或經管財務人員，由校長根據事實需

要酌量規定外，應於人事命令發佈後一週內移交完畢。 

2.1.3.5. 離職人員於辦理離職手續時，人事單位應查明其確無未了事務後，

始得發給離職證明。 

2.1.3.6. 移交人如有財款或公物漏未移交，應於發覺後自行補交，否則以匿

報論，並責成保證人賠償。 

2.1.3.7. 接受人如事後發現錯誤疑問，移交人應負責補正。 

3. 控制重點： 

3.1. 離職是否經相關單位審核並經校長核准。 

3.2. 交接是否完成。 

3.3. 離職人員相關應辦事項是否完成。 

3.4. 相關單位應辦事項是否完成。 

4. 使用表單： 

4.1. 離職申請單 

4.2. 離職手續清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 

5.2. 南華大學職技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 

5.3. 南華大學約聘人員僱用管理辦法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